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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439309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函轉本市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有關「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

民小學科學園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總則」（如附件），協助

公告週知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市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101年5月21日復小教字第10

00000904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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